	行政执法主体一览表

	序号
	名称
	类别
	法律依据

	1
	湛江市公安局
	
	

	2
	各县（市、区）公安局（分局）
	法定行政执法机关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135条；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》第2条第2款；  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5条；  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2条； 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4条；

6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第68条。 

	3
	湛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
	
	

	4
	湛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及各大队、各县（市）公安局交通大队
	
	

	5
	湛江市公安局及各县（市）公安局派出所（边防派出所）
	
	

	6
	湛江市公安局消防分局（支队）及各大队
	
	

	7
	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（支队）及各大队、湛江边防检查站、各边防工作站
	
	

	8
	广东省边防总队海警三支队  (注：根据《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公安边防海警执法办案，应当在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公安厅、局的领导下进行，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统一协调，并与所在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及其业务部门互相配合、加强协作。)
	
	


